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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甄試方式與錄取標準： 

本次甄試類別編號 11、12 需先體能測驗再進行口試，體能測驗未通過者，不予口

試。錄取名單依口試成績高低公告正、備取名次，甄試成績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

取。 

二、體能測驗進行方式及程序： 

  （一）試務工作人員導引應考人至「體能測驗」場地。 

  （二）說明「體能測驗」進行程序。 

  （三）請應考人先作暖身。 

  （四）試拿沙包：沙包置放在平臺上，沙包重量如下： 

 1、類別編號 11：男性負重約 46.5公斤；女性負重約 31公斤。 

    2、類別編號 12：男性負重約 62公斤；女性負重約 46.5公斤。 

  （五）試務工作人員（計時人員）發號：『預備』、『開始』，同時按碼表開始計時。 

  （六）應考人拿起沙包前進，至折返線後折返，將沙包置放原平臺上。 

  （七）放下沙包時停止計時。 

  （八）試務工作人員（計時人員）當場記錄完成時間，並請應考人當場簽名確認。 

  （九）由試務工作人員導引至口試試場。 

三、體能測驗規則： 

  （一）應考人應於 10秒鐘內完成負沙包 5公尺折返走（共 10公尺）折返項目，在時

限內完成者本項成績為滿分，未完成者為 0分。 

  （二）本項負沙包折返以進行 1次為原則，除中途因沙包滑落可重新測驗 1次外，應

考人不得要求進行第 2次測驗。 

  （三）測驗過程中，應考人與沙包不得分離，且沙包應離開地面，否則視為未完成測

驗，不予計分。 

  （四）應考人行經折返線時須雙腳過線，且於折返後，應將沙包置放原平臺上。未將

沙包放置平臺上者，應重新置放，俟完成後始停止計時。 


